
臺南市111學年度 

「雙重特殊需求學生之鑑定與輔導研習」實施計劃 

一、實施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 年 6月 7日臺教國署原字第 1110071896 號 

      函辦理。 

（二）111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臺南市政府辦理雙重特殊需求 

      學生發掘與輔導方案計畫。 

二、實施目的： 

（一）推廣身心障礙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模式，建立跨類合作機制，並提供 

      適性輔導措施，支持優勢才能發展。  

（二）增進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教業務辦人對身心障礙資賦優異學生特質 

      之認識，強化雙殊生專業知能，落實融合教育理念。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四、承辦單位：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五、辦理時間：112年07月29日（星期六）。 

六、研習地點：臺南市立後甲國中行政大樓二樓第一會議室。 

七、課程內容：如附件一。 

八、授課講師：國立臺南大學 陳英豪 教授。 

九、參加人員：本市高中職以下教師或對此議題有興趣之家長，預計錄取45人。 

十、報名方式：請於112年07月23日（日）前登入「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 

    （https://special.moe.gov.tw/）」報名，以登錄報名為錄取原則。 

十一、參加研習之教師及工作人員請所屬單位惠予公（差）假登記，全程參與 

      者核予3小時研習時數；並得於一年內在不影響課務下自行補休半日。 

十二、參加人員請自備環保杯。 

十三、獎勵：辦理相關工作有功人員，依「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教職員獎 

      懲案案件處理要點」辦理敘獎。 

十四、本計畫陳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研習課程表 

時間 課程內容 主講人 

08：20-08：40 報到 後甲國中團隊 

08：40-08：50 長官致詞 教育局長官、校長 

08：50-10：20 雙重特殊需求學生之鑑定 陳英豪 教授 

10：20-10：30 休息 後甲國中團隊 

10：30-12：00 雙重特殊需求學生之輔導 陳英豪 教授 

12：00～ 賦歸 後甲國中團隊 

 

 


